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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刊

最高法通报2013年“两高”司法解释实施以来审判的8起环境污染犯罪典型案例

打击力度加大 震慑效果显现

刘祖清污染环境案
排放含重金属的污染物严重超标，构成污染环境罪

■案例一

（一）基本案情
2013 年 10 月以来，被告人刘祖清伙同他人，

在未按国家规定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及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手续，未建设配套水污染防治等环保设
施的情况下，雇佣工人从事鞋模加工。期间，产
生的废水未经过处理，通过连接围堰的管道排至
村庄排水渠。经监测，上述加工厂总外排口废水
中重金属浓度为镍 23200 mg/L、总铬 8.64 mg/L、
铜 36mg/L、锌 132 mg/L，分别超过《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GB8978-1996）规定的排放标准 23199

倍、4.76倍、35倍、25.4倍。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泉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被告人刘祖清伙同他
人在鞋模加工时，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含镍、铬、
铜、锌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23199
倍、4.76 倍、35 倍、25.4 倍，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
已构成污染环境罪。据此，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
告人刘祖清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 5万元。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田建国租赁炼铅厂，未取得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未采取任何污染防治措施，利用火
法冶金工艺进行废旧铅酸蓄电池还原铅生产。
自 2012 年 8 月~2013 年 10 月，被告人田建国先后
从张柱芳等人（已另案处理）处购买价值人民币
108330105 元 的 废 旧 铅 酸 蓄 电 池 共 计 13500 余
吨，用于还原铅生产，严重污染环境。被告人厉
恩国建设炼铅厂租赁给田建国，且为田建国经营
提供帮助。田建国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
行为。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徐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田建国非法收
购废旧铅酸电池，利用火法冶金工艺进行炼铅，
在非法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水、废气均未
经处理直接排放，溢出的粉尘用自制布袋收集，
生产的成品铅锭露天堆放，造成严重污染，构成
污染环境罪。历恩国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
罪。综合考虑污染行为持续时间、经营规模、污
染范围以及排放污染物的数量等因素，二被告人
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重”。据此，以污
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田建国、厉恩国各有期徒刑
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万元。

■案例二

田建国、厉恩国污染环境案
非法炼铅污染环境，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

（一）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汇德隆公司”）是一家年产 4 万吨保险粉及
3800 吨亚硫酸钠的化工企业，绍兴腾达印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公司”）主要经营印花、染
色等项目，上述两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被告人严
海兴。在保险粉合成、过滤干燥过程中产生的精
馏残液（含有甲醇、甲酸钠、亚硫酸钠等成分），属
于危险废物。2012 年 7、8 月间，为缓解汇德隆公
司处理精馏残液的排污压力，严海兴经与被告人
潘得峰（汇德隆公司总经理）、潘华林（腾达公司
土建主管）商议，将汇德隆公司的精馏残液外运
至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腾达公司。精馏残液
经与腾达公司自身产生的废水混合后，通过暗管
直接排入管网，累计排放 5000 余吨。2012 年 10
月起，为缓解汇德隆公司处理精馏残液的排污压
力，潘得峰又以 50 元/吨~80 元/吨的价格委托无
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被告人汝建国外运处置汇
德隆公司的精馏残液，严海兴明知且默许上述外
运处置行为。汝建国伙同被告人汝建成、汝俊，
分别雇佣被告人徐夫锁、唐长征、李镇华、罗卫杰
等人采用槽罐车将上述精馏残液运至杭州湾上
虞 工 业 园 区 外 海 塘 等 地 直 接 倾 倒 ，累 计 倾 倒
18000 余吨。被告人潘德凤（汇德隆公司仓库主
管）明知汇德隆公司非法外运处置精馏残液，仍

接受潘得峰的指派，组织人员负责对运输精馏残
液的槽罐车过磅、填写供货清单等工作。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被告单位汇德
隆公司伙同被告人汝建国、汝建成、汝俊等违反
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毒物质，严重污染
环境，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属后果特别严重。综
合考虑案发后自首、立功、如实供述、退缴违法所
得、补缴污水处理费等情节，以污染环境罪判处
被告单位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
2000 万元；判处被告人严海兴有期徒刑四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 万元；判处被告人潘
得峰、汝建国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 万元；判处被告人潘华林有期徒刑三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 6 万元；判处被告人汝建成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 万元；判处被告
人汝俊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
万元；判处被告人潘德凤、徐夫锁各有期徒刑十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 万元；判处被
告人唐长征、李镇华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 万元；判处被告人罗卫杰
拘役六个月，缓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 万
元；禁止被告人徐夫锁、唐长征、李镇华、罗卫杰
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与排污相关的活动。

■案例三

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公司等污染环境案
18000 余吨精馏残液倾倒海塘，判处罚金 2000 万元

（一）基本案情
2014 年 10 月起，被告人王秋为承包现代农

业物流园用地回填工程，并转包给他人，在明知
该物流园用地不具备生活垃圾处置功能，且他人
无处置生活垃圾资质的情况下，任其倾倒、填埋
生活垃圾。该填埋场西北侧为吴淞江，东侧为农
田，500 米内有村庄 3 座，最近的村庄距离该填埋
场 125 米。王秋为和被告人李伟根系合伙关系，
其中王秋为总体负责填埋工程。被告人刘红海
系南侧填埋工地负责人，被告人韩洋应刘红海之
邀作为合伙人参与南侧填埋工程。该填埋场采用
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分层填埋的方式填埋生活垃
圾。填埋生活垃圾被发现后，王秋为派人移除北侧
部分生活垃圾，南侧继续填埋生活垃圾直至2015年
3月。经测算，北侧所倾倒、填埋生活垃圾的留存量
为48236立方米，南侧所倾倒、填埋生活垃圾的留存
量为 146935立方米。经评估，王秋为、李伟根填

埋生活垃圾造成公私财产损失合计人民币约
12067009.94 元，刘红海、韩洋填埋生活垃圾造成
公私财产损失合计人民币约 9084680.27元。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

告人王秋为、李伟根明知涉案物流园用地不具备
生活垃圾处置功能，且他人无处置生活垃圾资质，任
其倾倒、填埋生活垃圾，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被
告人刘红海、韩洋违反国家规定，无资质倾倒、填埋
生活垃圾，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上述各被告人
的行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属“后果特别严重”。
据此，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人王秋为有期徒刑五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万元；被告人刘红海有期徒
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5万元；被告人李
伟根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万
元；被告人韩洋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 6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四

王秋为等污染环境案
居民区附近非法填埋生活垃圾，判处有期徒刑 5年

■案例五

湖州市工业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案
危险废物处置企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后果特别严重

（一）基本案情
湖州市工业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系具有处

置危险废物资质的企业，其许可经营项目为湖州
市范围内医药废物、有机溶剂废物、废矿物油、感
光材料废物等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的收集、贮
存、处置。2011 年~2014 年 4 月，被告人施政（法
定代表人）指使、授意或者同意其下属经营管理
人员，将该中心收集的危险废物共计 5950 余吨
交由没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和个人处置，从中牟
利。其中，部分危险废物被随意倾倒。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被告单位湖州

市工业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违反国
家规定，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被告
人 施 政 系 被 告 单 位 直 接 负 责 的 主 管 人 员 ，
指 使 、授 意 或 者 同 意 其 下 属 经 营 管 理 人 员
实 施 上 述 行 为 。 被 告 单 位 和 被 告 人 的 行 为
均 已 构 成 污 染 环 境 罪 ，且 属 后 果 特 别 严重。
综合考虑本案相关犯罪情节，判决被告单位湖州
市工业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犯污染环
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 40 万元；被告人施政犯污
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 15 万元，与其所犯行贿罪判处的刑罚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 25万元。

■案例六

建滔（河北）焦化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案
挥发酚超标直排大气，判处罚金 245万元

（一）基本案情
2014 年 3 月，被告单位建滔（河北）焦化有限

公司二期生化处理站的生化池出现活性污泥死
亡，不能达标处理蒸氨废水。被告人王成武（公
司总经理）、张剑甫（公用工程部经理）、胡晓晶

（公用工程部副经理）、陈瑞（二期生化处理站主
任）和张铸（岗位责任人）发现这一情况后，在未
采取有效措施使蒸氨废水处理达标的情况下，为
逃避环保部门的监管，由张剑甫指使陈瑞、张铸
捏造达标的虚假水质检测表，并将这些未达标处
理的蒸氨废水用于熄焦塔补水，导致蒸氨废水中
的挥发酚被直接排入大气，严重污染环境，经检
测，熄焦塔补水中的有毒物质挥发酚超出国家规
定标准 137倍。

（二）裁判结果
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

告单位建滔（河北）焦化有限公司违反国家规定
排放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严
重污染环境，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张剑甫、
张铸、陈瑞、王成武、胡晓晶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刑
事责任。案发后被告单位建滔（河北）焦化有限
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对设备进行改造，达到环保要
求，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以污染环境罪判
处被告单位建滔（河北）焦化有限公司罚金人民
币 245 万元；被告人张剑甫有期徒刑一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 5 万元；被告人张铸有期徒刑 10 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 万元；被告人陈瑞有期徒
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 万元；被告人王成
武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两万元；被告人胡晓晶罚金人民币两万元。该判
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例七

白家林、吴淑琴污染环境案
非法处置含矿物油的包装桶，构成污染环境罪

（一）基本案情
润滑油等矿物油系危险废物，根据《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的规定，含有或直接沾染危险废物
的废弃包装物、容器亦属于危险废物。2014 年
10 月~2015 年 4 月，被告人白家林在未取得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从被告人吴淑琴等人
处收购沾染有矿物油、涂料废物及废有机溶剂等
物的废旧包装桶，并雇佣工人清洗或者切割后出
售。对于清洗废旧包装桶产生的废水，白家林指
使工人倾倒在地上，通过铺设的管道排放至外环
境。据查，吴淑琴先后向白家林出售沾染有润滑
油的废旧包装桶共计 50.5吨。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被告

人白家林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三吨
以上，严重污染环境；被告人吴淑琴明知白家林
无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
境，构成共同犯罪。据此，综合考虑被告人吴淑
琴系初犯，庭审中自愿认罪等情节，以污染环境
罪判处被告人白家林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
罚金 150000 元；被告人吴淑琴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二年，并处罚金 80000 元。被告人白家林提起
上诉后申请撤回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查裁定准许。

■案例八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等污染环境案
非法倾倒草甘膦母液 35000 余吨，判处罚金 7500 万元

（一）基本案情
方埠化工厂系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金帆达公司）下属企业，专门生产农药草
甘膦。2011 年，方埠化工厂生产产生的危险废
物草甘膦母液因 得 不 到 及 时 处 理 而 胀 库 。 为
不影响生产，并降低处理成本，被告人杜忠祥

（金帆达公司副总经理）、宋秋琴（金帆达公司
国 内 贸 易 部 经 理），经 被 告 人 蒲 建 国（金 帆 达
公司总经理）默许，委托不具备危险废物处置
资质的杭州联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
环公司”）、湖州德兴化工物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 称“ 德 兴 公 司 ”）、富 阳 博 新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称“博新公司”）及被告单位衢州市新
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
禾公司”）等有业务往来的化工原料提供单位
非 法 外 运 处 置 草 甘 膦 母 液 。 被 告 人 李 小 峰

（方埠化工厂分管物管部的副厂长）明知生产
产生的草甘膦母液应委托有处理资质的企业
处 置 ，仍 负 责 联 系 宋 秋 琴 通 知 新 禾 公 司 等 单
位 非 法 拉 运 草 甘 膦 母 液 。 从 2011 年 10 月 ~
2013 年 5 月 ，金 帆 达 公 司共非法处置草甘膦母
液 35000 余吨，直接倾倒至外环境。

2011 年下半年，被告单位新禾公司为谋取
利益，在不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情况下，违
反国家规定，经被告人吴贵长（新禾公司法定代
表人）同意，由被告人洪国女（新禾公司副总经
理）与杜忠祥、宋秋琴联系，约定为金帆达公司处
置草甘膦母液，并收取 80 元/吨~100 元/吨的处
置费用。从 2012 年初~2013 年 5 月期间，新禾公

司通过被告人黄小东、王飞合伙经营的槽罐车将
共计 5000 余吨的草甘膦母液从方埠化工厂运至
衢州，倾倒在小溪、沙滩、林地等处，并支付黄小
东、王飞每吨 50 元~60 元的处置费用。被告人严
琦（新禾公司股东）负责与黄小东、王飞及金帆达
公司结算草甘膦母液处置费用、开具发票等事
宜。被告人林树木、舒文忠、柴荣贵、杨建云、傅
国祥、陈卸荣、张仙国、方岳良、邱土良、蒋东华作
为槽罐车的驾驶员、押运员，参与草甘膦母液的
运输及协助倾倒。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被告单位浙江
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新禾农业生产
资料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人黄小东、王飞等人违
反国家规定，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
境，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属后果特别
严重。综合考虑案发后自首、如实供述、退缴违
法所得等情节，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被告单位浙江
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 7500 万
元；判处被告单位衢州市新禾农业生产资料有限
责任公司罚金人民币 400 万元；判处被告人杜忠
祥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 万元；以
及其他各被告人相应有期徒刑和罚金。

此外，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萧山
区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德清县人民
法院、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均已分别对涉案的博
新化工、联环化工、德兴化工及相关被告人依法
作出裁判。

本报讯 浙江省金华市环保部门
近日与当地苏溪镇政府联合行动，关
停取缔一家无证无照，且污染物直排
的废布料切割加工厂。

据悉，案发当日上午有网友在网
上向环保部门反映“义乌苏溪镇有一
加工厂，每天半夜加工废布料，加工时
废气弥漫，附近住户根本不能开窗。”
查看到留言后，金华市环保部门立即
会同苏溪镇政府谋划执法检查方案，
计划于次日凌晨联合出击。

当晚 23∶30 左右，金华市环保部
门与苏溪镇政府组成的联合执法检查
小组，悄然来到了举报人反映的加工
厂附近进行蹲点守候。次日凌晨 0 时
许，该加工厂开始生产，厂内顿时烟雾
弥漫，就在此时，联合执法人员立即冲
入厂内进行突击检查。经查，该加工
厂无证无照，且未建有污染治理设施，
生产废水废气直接排入外环境。现
场，执法人员立即责令该加工厂停止
生产，查封了供电设施，强制予以关停
取缔，并于次日上午在网上向投诉网
友回复了查处结果。

“这么及时就查处取缔了，速度这
么 快 ；这 么 快 就 来 人 处 理 了 ，不 错
……”网友们纷纷跟评留言为环保部
门和苏溪镇政府点赞。

朱智翔 周兆木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由于
环保设施运行不正常，熟料乱堆乱放，
山西省阳曲县金园水泥厂日前被太原
市环保局责令停产整治，并处以 20 万
元的罚款。这是进入采暖期以来太原
市集中开展冬季环保专项行动查处的
第 80起严重环境违法案件。

进入采暖期以来，太原市环境空
气质量改善形势十分严峻。为此，太
原市成立了 6 个督察组和 3 个暗访组，
采取“不打招呼、不听汇报、直奔现场、
直接曝光、直接查处”的方式，对严重
违法的工业企业进行处理。

执法人员 600 余人（次），对 1000
余家的工业企业、施工工地、渣土运
输、秸秆垃圾焚烧、机动车冒黑烟等进
行了全方位、地毯式的监督检查，共查
处环境违法行为 300 余起，其中达到
四 类 配 套 办 法 的 严 重 违 法 案 件 80
起。其中，按日计罚案件 6 起，限产停
产整治案件 41 起，实施查封、扣押案
件 24 起，移送司法机关案件 9 起。全
市累计罚款超过 400万元。

本报讯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环
保局近日责令违法排放黑烟的工地停
止使用冒黑烟的工程机械，并对其处
以 5000 元的罚款。这是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佛山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下称《防
治条例》）实施后，高明区针对非道路
移动机械开出的首宗罚单。

12 月 8 日，佛山在全市开展大气
污染防治专项执法行动，在高明区美
的明湖花园三期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
中 DF62 柴油打桩锤排放黑烟，执法
人员立即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并做
了调查询问笔录。

按照《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规
定，高明区环保局依法对该工地施工
公司下发《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责
令其停止使用冒黑烟的工程机械，并
其处以人民币 5000 元的罚款。

近日，记者来到事发的施工现场，
看到该工地处于正常运作状态，冒黑
烟现象不再出现。“之前的打桩机排黑
烟污染环境，现已不再使用。”该工地
相关负责人表示。

高明区环保局介绍，为加强执法
力 度 ，有 效 提 升 大 气 质 量 ，区 环 保
局 、区 住 建 局 、公 安 分 局 等 部 门 已
成 立 联 合 整 治 小 组 ，一 旦 发 现 违 法
排污、露天焚烧等违法行为，将一律
依法处理，进行铁腕治污，努力维护全
区空气质量。

陈惠陆

打桩机冒黑烟

佛山市高明区
处罚工地施工方

太原查处80起
严重违法案件
累计罚款超过 400万元

无证无照经营

且污染物直排

金华端掉一家
废布料加工厂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有关污染环境犯罪的定罪量刑具体标准。同时，最高法通报了 8 起环境污
染犯罪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显示，2013年“两高”司法解释实施以来，环境污染犯罪打击力度不断加
大，有力地提高了对环境污染犯罪的震慑力度，推动环境司法工作顺利展开。


